提前下达新余市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
一般债务限额分配情况说明

为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，尽早发挥对有效投资拉动作用，根据省财政厅下发《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20〕7号)，省财政提前下达我市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务限额为5.47亿元。按照通知要求，此次提前下达的债务限额要编入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，由市级政府报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。此次提前下达的新增一般债务限额拟按因素法，选用一般公共预算财力、一般债务率、贫困人口等因素(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力、一般债务率各占45%的权重，贫困人口占10%的权重)进行测算分配。
